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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6-033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特别风险提示：

1、2026 年 4 月 20 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

申请人”）收到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忻州中院”或“法院”）

送达的《通知书》以及债权人河曲县万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曲

万象”或“申请人”）送达的《通知函》，内容为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忻州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及重

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是否会

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3、若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

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如果后续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

理工作。后续如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被债权人提出重整及预重整申请的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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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忻州中院送达的《通知书》和申请人送达的《通

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

向忻州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及重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河曲县万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茂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307340230172

住所：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西口镇黄河大街大众市场安荣钱庄 1号楼 7号商铺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

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施工机械设备租赁、旧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不包含爆破作业）。（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申请目的

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尚具备重整价值，请求法

院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预重整及重整，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申请人的债权。

（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截至申请提出之日，申请人对公司负有到期债权，公司未能向申请人清偿该笔

债务。申请人认为，因被申请人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触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但尚具备重整价值，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规定，请求法院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重整，并通过

重整程序清偿申请人的债权，同时，为提高重整效率、节省重整时间和成本，保障

重整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申请法院决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预重整。

（四）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申请人与公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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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西口镇焦尾城大茂口

法定代表人：张富铨

注册资本：40,177.424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2220278L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事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可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

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事项：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饲料添加剂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境

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02,356,584.81 4,567,175,498.53

负债总额 2,705,592,594.01 2,575,348,053.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003,697,240.78 1,999,369,159.96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9月（未经审

计）

营业收入 544,542,684.06 331,080,036.44

利润总额 -101,684,939.21 -6,882,201.35

净利润 -121,471,082.90 -16,365,815.65

三、相关申请对公司的影响

预重整期间，公司将在预重整辅助机构的协助和指导下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申报与审查、财产调查、审计与资产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工作，为后续重整工

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效率及可行性。

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

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公司将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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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

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无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

重整及预重整的申请。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为目标的司法程序。

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

行研究和论证，同时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行，以避免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预重整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预重整辅助机构开展相关

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将在平等保护

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

方案，争取早日形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及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

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最大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推动

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在未来 6个月内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后续

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

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若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

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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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续公司重整顺利实施完

毕，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

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该

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通知书》

2、《通知函》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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